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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分析RCEP关税减让对东亚贸易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RCEP将对东亚

经济产生正负双向影响，多数经济体将从中获益，但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却将遭受小幅冲击。同时，RCEP也将对东亚

出口产品结构产生影响，既将扩大RCEP成员间的贸易往来，也将促进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RCEP成员对东亚出口的

扩张，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未能加入RCEP恐将在东亚贸易往来中面临“边缘化”风险。此外，RCEP将促进东

亚贸易结构中的产业间贸易特征不断强化，RCEP框架下东亚经济体间的货物贸易变动、经济体在东亚的货物贸易变动

以及分行业在东亚的贸易货物变动均将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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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起，东亚贸易分工体系“雁行模式”逐渐形成，描绘出一幅以日本作为“雁首”，生产技术密

集型产品；亚洲“四小龙”作为雁身，生产资本密集型和低端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东盟和中国作为雁尾，生

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阶梯式分工图景。然而，随着“雁行模式”的发展，后“雁行模式”时期的到来，东亚贸易

分工格局处于不断发展与演化之中，由最初的“垂直分工”体系逐步转变为“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

格局。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①，至此，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经

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这既是对逆全球化的有力破局，同时，在RCEP框架下中

日韩首次“同框”建成自贸关系，也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空前高度，涵盖东亚经济总量的95%以上②。

RCEP的建成无疑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大里程碑，对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及贸易格局演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引发思考，RCEP框架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的重大进展对于东亚经济发展

作用如何？东亚贸易格局又将有何新发展？

RCEP作为超大型自贸区，其建成后所释放的强劲经济效应，自2012年谈判之日起就引起了学者的高度

关注，尤其是给成员带来的正向经济效益及对非成员的负向经济冲击更是关注的重点。陈淑梅等（2014）认

为RCEP建成会使区域内成员受益，而区域外国家（地区）则将遭受贸易转移冲击[1]。邓利娟等（2016）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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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国台湾地区未能加入RCEP将使其经济持续恶化，传统优势产业遭受巨大冲击[2]。张恪渝等（2021）认

为RCEP的建立对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影响截然不同，将加速“孔雀东南飞”的转移浪潮[3]。许玉洁等（2021）
研究指出，RCEP可推动中国、东盟、韩国等成员经贸增长，同时也会对俄罗斯、印度、加拿大带来一定负面冲

击[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2021）认为RCEP生效后成员将共同获益，东盟宏观经济层面

相对受益最大，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经济福利总量增加方面更显著[5]。尹文渊等（2022）
研究发现，中国香港地区如果加入RCEP将对其GDP增幅、贸易条件、社会福利、进出口等宏观经济指标有明

显的正面提升效应，且各部门产出的影响也利大于弊[6]。

目前，RCEP框架下有关东亚整体的研究较少。陈淑梅等（2014）对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合作应选择

TPP 模式还是 RCEP 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选择 RCEP 模式更有利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良好发展[7]。马

涛等（2021）认为RCEP 的签署将推动东亚区域自由贸易水平的显著提升，并对东亚区域经贸合作产生推进

效应[8]。马飒等（2021）认为RCEP框架下东亚区域产业链将呈现出生产布局优化升级、分工深化、产业链区

域化、数字化与服务化等新趋势[9]。宋志勇等（2021）认为，RCEP将推动东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并

进一步提升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水平[10]。沈铭辉（2022）认为，RCEP将促进东亚进一步提升区域贸易投资自由

化水平、促进形成区域一体化市场、改善区域综合发展环境[11]。

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者对于RCEP经济效应的评估多运用标准或改进后的全球贸易分析

（GTAP）模型展开分析，对于模型的设计，在RCEP正式签署前学者均以假设的降税情形作为冲击来源进行

评估，这无疑使得模拟结果与现实存在较大偏差，但在RCEP签署后开始有学者尝试基于成员间关税承诺表

计算RCEP生效后的关税水平，并进行评估分析[4~5]，这显然大大提升了模拟结果的可靠性与现实意义。同

时，现有研究均认为RCEP建成对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等领域，对东亚贸易格局这一重要议题则缺乏考量，更是缺乏RCEP关税减让对东亚贸易格局影响的评

估。因此，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运用GTAP模型，以RCEP成员间实际降税幅度作为冲击来源，考察RCEP关

税减让对东亚贸易格局的影响。

二、GTAP模型的设定

GTAP是由美国普渡大学Hertel教授开发的多国、多部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包括土地、资本、

技术劳动力、非技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五种生产要素，以及家庭、政府和厂商三个行为主体[12]。模型首先建

立单个国家、多个部门的一般均衡子模型，然后通过国际间的商品贸易流动将所有子模型连接成为多国、多

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由于模型考察了国内各部门之间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要素流动，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

评估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中。

本文旨在分析RCEP关税减让对东亚贸易格局的影响，RCEP由东盟十国（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等15个成员组成，由于缅甸尚未包含在GTAP数据库中，而文莱的经济总量较小，故本文暂不

对二者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将GTAP10数据库中141个国家（地区）划分为16个区域，包含澳大利亚、新西

兰、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13个RCEP成员和中

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2个非RCEP成员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同时，根据产品属性对产业进行分

类，将数据库中的45项货物产品划分为15类产业（见表1），并将电力、燃气、水、建设、贸易等20项服务业合

并为1个产业部门，共计16个。

本文GTAP模型的设定不考虑技术壁垒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将“进口关税（tms）”作为唯一冲击变量，

由于RCEP框架下成员间关税承诺未涉及服务业，故暂不考虑服务业部门，以计算出的成员间（13× 12）③15

侯丹丹：RCEP关税减让对东亚贸易格局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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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货物产品实际降税幅度作为冲击值，运用Gragg求解方法评估RCEP给东亚宏观经济、产品出口以及贸易

结构带来的变动效应。

表1 GTAP模型货物产品分类

产业类别

农产品

畜产品

开采业

加工食品

纺织服装

皮革制品

木材制品

纸制品

石油及煤制品

化工塑料橡胶

其他矿物制品

金属制品

汽车及零件

机械电子产品

其他制造业

GTAP数据库包含的部门

水稻；小麦；其他谷物；蔬菜、水果、坚果；油籽；甘蔗、甜菜；植物性纤维；其他作物；加工大米

牛羊马；其他动物产品；原料乳；羊毛、桑蚕茧；牛肉类产品；其他肉类产品

林业④；渔业；煤；石油；天然气；其他矿物

动植物油；乳制品；糖；其他食品；饮料、烟草制品

纺织品；服装

皮革制品

木材制品

纸制品、出版

石油及煤制品

化工产品；基本药物制品；橡胶、塑料制品

其他矿物制品⑤

黑色金属；其他金属；金属产品

机动车辆与零部件；其他运输设备

计算机、电子、光学；电子设备；其他机器及设备

其他制造业

三、东亚贸易结构特征分析

本节将通过考察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结合度指数、货物贸易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各经济体在东亚分

行业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来呈现东亚贸易结构特征。其中，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结合度指数用来衡量双方贸

易相互依存度，反映了双方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东亚经济体间货物贸易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用来衡量双

方贸易往来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即双方贸易往来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各经济体在

东亚分行业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则衡量了单一经济体在整个东亚贸易往来中的产业内贸易程度。

计算东亚经济体间的贸易结合度（TCD）指数⑥（见表 2），发现东亚经济体间经贸关系既有联系紧密部

分，也有稀疏部分。其中，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在东亚经贸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与10个
及以上经济体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高于1，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东亚的经贸联系程度也

很高，与9个经济体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高于1，但柬埔寨、老挝和中国香港地区在东亚贸易格局中则处于边

缘化位置，与其他经济体联系松散，尤其是老挝在东亚仅与中国、越南、泰国的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大于1。
表2 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结合度指数（TCDsr）

中国

韩国

日本

中国

—

3.14
2.67

韩国

1.62
—

2.30

日本

1.86
1.36
—

越南

3.01
4.26
1.76

泰国

1.39
1.18
3.48

新

加

坡

0.82
1.12
1.35

菲

律

宾

1.80
2.84
2.04

马来

西亚

1.97
1.18
1.79

柬

埔

寨

2.13
1.31
0.46

印尼

1.67
2.21
2.07

老挝

2.06
0.90
0.62

中国

香港

地区

2.33
1.14
1.54

中国

台湾

地区

1.59
1.65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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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泰国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

1.42
1.50
1.47
2.35
2.13
0.52
1.20
3.41
2.30
4.00

韩国

1.68
0.77
1.56
1.21
1.10
0.61
2.10
0.29
1.12
1.37

日本

2.27
1.99
1.14
3.09
2.07
1.29
2.98
0.65
1.09
1.37

越南

—

3.34
2.53
0.97
1.81
2.63
1.38
16.07
0.45
3.19

泰国

2.35
—

2.37
2.72
4.00
2.67
2.85
13.84
1.05
1.83

新

加

坡

0.78
1.36
—

2.49
4.37
1.10
3.62
0.39
2.74
2.78

菲

律

宾

2.70
4.18
2.39
—

2.72
0.45
3.74
0.12
0.87
4.15

马来

西亚

2.06
4.44
6.70
1.55
—

1.12
3.86
0.14
0.63
2.32

柬

埔

寨

18.26
21.09
2.30
0.47
1.24
—

2.63
1.71
0.70
2.72

印尼

1.89
3.83
7.73
1.09
2.95
0.27
—

1.14
0.56
1.29

老挝

6.58
33.13
0.91
0.14
0.30
0.09
0.13
—

0.52
0.06

中国

香港

地区

0.56
1.46
3.99
2.34
1.32
0.42
1.25
0.34
—

2.58

中国

台湾

地区

1.18
1.15
1.68
2.11
2.03
0.24
2.83
0.30
0.98
—

注：在统计东亚经济体数据时，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单独统计。表中数据基于GTAP数据库计

算得出，下表同。

计算东亚经济体间货物贸易静态产业内贸易GL指数（见表3）。东亚经济体间GL指数既有大于0.5部
分，也有小于0.5部分，但以大于0.5为主要分布，这表明东亚经济体间货物贸易表现出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

贸易并存的分工格局，但产业内贸易表现更为显著。观察经济体在东亚的产业内贸易GL指数均值，发现中

国、日本、马来西亚的产业内贸易特征最为显著，与其他经济体间产业内贸易GL指数均值分别为0.72、0.74、
0.75，此外，韩国、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也较高，GL指数均值均高于0.6，而柬埔

寨、老挝、中国香港地区产业内贸易水平则偏低，GL指数均值分别为0.43、0.44、0.35。可见，中国、日本在推

动东亚贸易分工中作用关键，而柬埔寨、老挝在东亚生产分工格局中所处位置偏低，深度融入东亚产业内贸

易格局的能力尚显不足。

表3 东亚经济体间货物贸易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⑦（GLsrj）

中国

韩国

日本

越南

泰国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

—

0.72
0.93
0.51
0.94
0.93
0.86
0.98
0.23
0.76
0.93
0.37
0.53

韩国

0.72
—

0.74
0.49
0.70
0.95
0.41
1.00
0.48
0.97
0.24
0.15
1.00

日本

0.93
0.74
—

0.92
0.74
0.87
0.96
0.84
0.52
0.78
0.90
0.05
0.64

越南

0.51
0.49
0.92
—

0.74
0.43
0.44
0.92
0.27
0.93
0.73
0.57
0.40

泰国

0.94
0.70
0.74
0.74
—

0.74
0.62
0.99
0.20
0.86
0.38
0.50
0.68

新

加

坡

0.93
0.95
0.87
0.43
0.74
—

0.87
0.91
0.53
0.69
0.28
0.40
0.61

菲

律

宾

0.86
0.41
0.96
0.44
0.62
0.87
—

0.49
1.00
0.31
0.31
0.13
0.44

马来

西亚

0.98
1.00
0.84
0.92
0.99
0.91
0.49
—

0.81
0.92
0.15
0.13
0.90

柬

埔

寨

0.23
0.48
0.52
0.27
0.20
0.53
1.00
0.81
—

0.10
0.04
0.85
0.12

印尼

0.76
0.97
0.78
0.93
0.86
0.69
0.31
0.92
0.10
—

0.17
0.09
0.69

老挝

0.93
0.24
0.90
0.73
0.38
0.28
0.31
0.15
0.04
0.17
—

0.68
0.46

中国

香港

地区

0.37
0.15
0.05
0.57
0.50
0.40
0.13
0.13
0.85
0.09
0.68
—

0.26

中国

台湾

地区

0.53
1.00
0.64
0.40
0.68
0.61
0.44
0.90
0.12
0.69
0.46
0.26
—

均值

0.72
0.65
0.74
0.61
0.67
0.68
0.57
0.75
0.43
0.61
0.44
0.35
0.56

注：在统计东亚经济体数据时，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单独统计。

表2 东亚经济体间贸易结合度指数（TCDsr）（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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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经济体在东亚分行业静态产业内贸易GL指数（见表4）。可以发现，东亚分行业贸易分工也表现

出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特征。其中，产业内贸易突出表现在制造业部门，纸制品、石油及煤制

品、化工塑料橡胶、其他矿物制品、金属制品、汽车及零件、机械电子产品、其他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特征明显，

尤其是纸制品、金属制品、机械电子产品、其他制造业是东亚产业内贸易发生的主要部门，在东亚均有9个及

以上经济体的GL指数高于0.5。而在非制造业部门，产业间贸易特征明显，农产品、畜产品、开采业的GL指

数多低于0.5，尤其是开采业，仅有菲律宾的GL指数略高于0.5，为0.58。
从各经济体在东亚分行业静态产业内贸易特征来看，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层级差异。

其中，日本在东亚的产业内贸易高度集中在制造业部门，纸制品、石油及煤制品、化工塑料橡胶、其他矿物制

品、金属制品、机械电子产品、其他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特征明显，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

国、韩国在东亚的产业内贸易特征也显著表现在制造业部门，纸制品、化工塑料橡胶、其他矿物制品、金属制

品、汽车及零件、机械电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GL指数均高于0.5，此外，在加工食品等非制造业部门也表现出

一定产业内贸易特征；东盟在东亚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则在加工食品、皮革制品、机械电子产品、其他制造业

等部门高度聚集，如在机械电子产品方面，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均基于产业内贸易深度参

与到东亚贸易分工体系之中。

表4 各经济体在东亚分行业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⑧（GLsEAi）

农产品

畜产品

开采业

加工食品

纺织服装

皮革制品

木材制品

纸制品

石油及煤制品

化工塑料橡胶

其他矿物制品

金属制品

汽车及零件

机械电子产品

其他制造业

中国

0.99
0.11
0.36
0.78
0.37
0.44
0.95
0.97
0.88
0.60
0.70
0.83
0.70
0.85
0.44

韩国

0.43
0.57
0.09
0.74
0.86
0.65
0.07
0.97
0.28
0.75
0.57
0.96
0.59
0.75
0.59

日本

0.17
0.17
0.07
0.30
0.31
0.10
0.03
0.85
1.00
0.61
0.76
0.62
0.40
0.82
0.67

越南

0.64
0.40
0.17
0.96
0.59
0.76
0.69
0.27
0.16
0.42
0.87
0.33
0.48
0.63
0.93

泰国

0.28
0.31
0.22
0.55
0.95
0.90
0.38
0.96
0.64
0.79
0.91
0.45
0.96
0.79
0.86

新

加

坡

0.35
0.59
0.03
0.80
0.41
0.99
0.19
0.83
0.50
0.41
0.16
0.76
0.84
0.97
0.88

菲

律

宾

0.84
0.87
0.58
0.52
0.17
0.17
0.73
0.17
0.10
0.29
0.29
0.59
0.41
0.99
0.55

马来

西亚

0.41
0.82
0.29
0.73
0.41
0.13
0.31
0.70
0.53
0.94
0.92
0.57
0.51
0.85
0.60

柬

埔

寨

0.17
0.21
0.39
0.08
0.43
0.77
0.09
0.08
0.00
0.21
0.01
0.10
0.06
0.49
0.25

印尼

0.96
0.64
0.02
0.49
0.68
0.97
0.19
0.53
0.16
0.73
0.50
0.75
0.56
0.40
0.70

老挝

0.25
0.02
0.03
0.34
0.46
0.48
0.02
0.07
0.04
0.47
0.01
0.83
0.01
0.16
0.44

中国

香港

地区

0.03
0.04
0.08
0.24
0.94
0.32
0.39
0.57
0.00
0.64
0.07
0.93
0.19
0.10
0.39

中国

台湾

地区

0.73
0.87
0.13
0.95
0.47
0.93
0.25
0.95
0.33
0.79
0.87
0.97
0.67
0.61
0.95

注：在统计东亚经济体数据时，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单独统计。

四、模拟结果分析

RCEP涵盖内容广泛，包含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在货物贸易方面，各成

员纷纷制定关税承诺表，以明确对其他成员的降税安排。由于RCEP关税承诺表⑨基于2012年《协调制度》

（HS2012）所制定，故本文根据WITS（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公布的GTAP与HS2012对照表将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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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表中的HS税目⑩汇总到GTAP产业分类中，基于成员间的基准税率、降税安排及2017－2019年HS6位码

商品进口均值⑪，计算成员间15类货物产品在RCEP生效后3阶段（第一年、第十年、完全生效）的降税幅度，

并以此作为冲击，对RCEP给东亚宏观经济、产品出口以及贸易结构带来的变动效应展开评估。其中，在宏

观经济层面，从变动额和变动幅度双重维度考察各经济体的GDP、进口、出口的变动效应；在产品出口层面，

考察RCEP完全生效后，东亚经济体间双边出口变动和各经济体对东亚分行业的出口总变动；在贸易结构层

面，考察RCEP生效前至完全生效后东亚经济体间贸易变动来源以及各经济体对东亚分行业贸易变动的来

源，即贸易变动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产业间贸易。

（一）宏观经济变动效应

如表5所示，RCEP生效第一年，虽然RCEP成员间降税力度较小，但仍将给东亚经济体带来一定经济影

响。其中，越南、菲律宾、韩国等成员的增长效应会较为明显，GDP将分别增长0.14%、0.06%、0.05%，进口、出

口将分别增长1.70%、0.69%、1.29%和1.32%、1.10%、0.72%，但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被排除在RCEP
框架之外则将遭受贸易转移冲击，中国香港地区进口将下降0.06%，中国台湾地区GDP、进口、出口将分别下

降0.01%、0.29%、0.11%。

表5 东亚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变动（单位：%、亿美元）

第

一

年

第

十

年

完

全

生

效

GDP

进口

出口

GDP

进口

出口

GDP

进口

出口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中国

0.03
25.97
0.59

123.63
0.34

85.35
0.07

76.88
1.88

390.30
1.19

299.56
0.08

86.40
2.17

451.09
1.41

355.13

韩国

0.05
7.21
1.29

79.64
0.72

48.64
0.14

20.10
3.73

230.12
1.76

119.59
0.15

20.90
3.99

245.87
1.89

128.49

日本

0.02
8.45
0.81

75.33
0.33

30.69
0.06

26.32
2.55

238.12
0.71

65.75
0.07

32.14
3.49

325.41
0.90

83.26

越南

0.14
2.60
1.70

33.25
1.32

22.04
0.18
3.26
2.62

51.24
2.52

42.14
0.20
3.75
3.22

63.06
3.11

52.05

泰国

0.00
0.05
0.31
8.18
0.18
5.07
0.00
0.16
0.30
8.09
0.26
7.17

-0.02
-0.91
0.13
3.36
0.25
6.86

新

加

坡

0.00
-0.03
0.02
0.82
0.04
1.26
0.00
0.13

-0.12
-4.08
-0.07
-2.30
0.00
0.07

-0.15
-5.07
-0.07
-2.52

菲

律

宾

0.06
1.64
0.69
7.92
1.10
9.11
0.06
1.60
0.40
4.55
1.15
9.52
0.06
1.73
0.60
6.83
1.51

12.53

马来

西亚

0.00
0.04
0.01
0.12
0.06
1.67
0.00
0.02

-0.13
-2.94
0.09
2.33
0.00

-0.07
-0.09
-2.03
0.14
3.69

柬

埔

寨

0.04
0.08
0.06
0.09
0.21
0.33
0.13
0.22
0.77
1.31
0.86
1.35
0.15
0.24
1.58
2.68
1.56
2.46

印尼

0.01
1.29
0.48
9.89
0.50

10.49
0.03
2.25
0.82

16.83
0.97

20.36
0.03
2.43
0.98

20.14
1.22

25.44

老挝

0.02
0.02
0.00
0.00
0.20
0.10
0.16
0.19
0.62
0.53
0.37
0.18
0.20
0.24
1.48
1.27
1.24
0.63

中国

香港

地区

0.00
0.00

-0.06
-1.05
0.00
0.02
0.00
0.00

-0.13
-2.36
-0.01
-0.14
0.00
0.00

-0.16
-2.91
0.00
0.09

中国

台湾

地区

-0.01
-0.37
-0.29
-8.26
-0.11
-3.92
-0.01
-0.69
-0.92

-26.17
-0.26
-9.38
-0.02
-0.91
-1.08

-30.85
-0.31

-11.08
注：在统计东亚经济体数据时，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单独统计。

RCEP生效第十年，东亚经济体所受经济影响将持续加深。一方面，除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

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的GDP变动幅度较第一年近似无变化外，其余经济体的GDP变动仍以正

向为主，其中，韩国、柬埔寨、老挝增长幅度最为显著，将分别较第一年增长0.09%、0.09%、0.14%，中国、日本、

韩国则增长金额最突出，将分别较第一年增长50.91亿美元、17.87亿美元、12.89亿美元。另一方面，RCEP降

税幅度的深入将使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两个RCEP区域外经济体的进出口进一步受到冲击，同时泰

侯丹丹：RCEP关税减让对东亚贸易格局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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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加坡等RCEP区域内成员的进出口也将面临一定阻碍。其中，中国台湾地区所受冲击严重，进口、出口

将分别较第一年下降0.63%和0.15%，而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的进口将分别较第一年下降0.01%、

0.14%、0.29%、0.14%，以及新加坡出口将较第一年下降0.11%。

RCEP完全生效后，东亚经济体各项经济指标进一步发生变动，但相较第十年变动幅度不会很大，这与

RCEP在生效前期降税力度很大，而后期关税降低幅度较小有直接的关联。RCEP最终将使东亚经济受到正

负双向影响，中国、韩国、日本等绝大多数经济体将从中获益，经济增长、贸易扩张，且中国、韩国、日本、越南

的变动效应最为显著，GDP将分别增长0.08%、0.15%、0.07%、0.20%，合计143.19亿美元，进出口将分别增长

2.17%、3.99%、3.49%、3.22%和1.41%、1.89%、0.90%、3.11%；但部分经济体也将遭受一定冲击，其中，泰国、马

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GDP将分别下降0.91亿美元、0.07亿美元、0.91亿美元，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

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将分别下降5.07亿美元、2.03亿美元、2.91亿美元、30.85亿美元，新加坡、中国台

湾地区出口将分别下降2.52亿美元、11.08亿美元。无论从GDP变动效应还是进出口变动效应来看，中国台

湾地区负向变动最明显。

（二）产品出口变动效应

表6呈现了RCEP完全生效后东亚经济体间货物产品出口变动情况。从经济体间出口变动效应来看，

东亚RCEP成员间贸易规模扩大效应明显，出口变动普遍为正，尤其是中日韩作为东亚三大经济体，RCEP框

架下首次建立自贸关系，将深度密切三者经贸关系，出口规模将显著增长，中日、中韩双边出口增长均将超

过百亿美元，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由于未能加入RCEP则恐在东亚贸易往来中面临“边缘化”风

险，中国香港地区除对中国台湾地区出口将增加外，对东亚其余经济体出口均将减少，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

不仅对越南、韩国、印尼、柬埔寨的出口分别下降11.19亿美元、2.97亿美元、1.14亿美元、0.63亿美元，对中国

（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出口更将减少38.24亿美元。。

表6 RCEP完全生效后东亚经济体间货物产品出口变动额⑫（单位：亿美元）

中国

韩国

日本

越南

泰国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

西亚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中国香

港地区

中国台

湾地区

中国

0.00
258.66
351.48
-2.79
-2.74
-8.63
-3.64

-12.92
0.00
4.06
0.15

-3.08

-38.24

韩国

169.37
0.00

49.71
0.45
9.92

-2.75
1.91
0.19
0.50
0.06

-0.01
-0.24

-2.97

日本

166.74
9.75
0.00
0.93

16.99
3.24
5.13
8.23

-1.36
5.74

-0.16
-0.08

9.86

越南

54.59
25.56
-3.90
0.00
0.99
7.51
0.10
1.01
0.14

-0.07
-0.16
-0.27

-11.19

泰国

16.07
0.35

-9.11
-0.34
0.00

-0.92
-0.02
-0.46
0.45

-0.08
0.49

-0.20

0.58

新加坡

-1.35
-4.66

-10.51
0.08
0.21
0.00
0.38
1.44
0.03
1.99
0.00

-0.06

3.20

菲

律

宾

7.07
-1.45
-1.13
11.14
0.90

-0.65
0.00

-0.35
0.01

-0.84
0.00

-0.02

0.90

马来

西亚

10.40
1.43

-11.82
0.09

-1.23
1.26
0.30
0.00
0.00
0.32
0.00

-0.02

1.43

柬

埔

寨

-1.03
2.40
1.86
0.92

-0.53
0.06

-0.01
0.05
0.00
0.59
0.00

-0.01

-0.63

印尼

0.20
-1.59
45.32
-0.74
-5.32
-4.48
-0.35
-1.68
-0.01
0.00

-0.04
-0.04

-1.14

老挝

2.03
0.23
1.40

-0.34
-1.52
-0.05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中国

香港

地区

-0.88
-2.00
-6.82
-0.05
0.16
0.24
0.33
0.36
0.01
0.23
0.00
0.00

2.17

中国

台湾

地区

2.39
-5.62

-32.65
0.71
0.54
0.69
0.62
0.87
0.01
0.59
0.00
0.14

0.00

注：在统计东亚经济体数据时，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单独统计。

26



从经济体对东亚出口变动总效应来看，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经济体对东亚出口将呈扩张趋

势，其中，中国、韩国、日本出口增长效应最为突出，将分别增长 425.58亿美元、283.07亿美元和 373.83亿美

元，同时，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对东亚的出口增长也较为显著，将增长超过10亿美元，但新加坡、马来西

亚、柬埔寨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对东亚的出口则将收窄，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恐将在东亚贸易

往来中面临边缘化风险，对东亚出口合计减少36.03亿美元。

RCEP完全生效后东亚出口产品格局也将发生显著变化（见表7）。RCEP完全生效后，中国、韩国、日本凭

借自身产品强劲竞争能力对东亚产品出口将高度扩张，其中，中国对东亚出口将全面扩张，韩国仅有纸制品

对东亚出口将下降0.30亿美元，日本则除农产品、纸制品对东亚出口分别下降0.04亿美元、2.26亿美元外，其

余产品对东亚出口均将增长，且三者对东亚出口扩张最为显著的产品均将为机械电子产品。东盟对东亚出

口变动会因RCEP框架下降税安排以及各自竞争力的强弱而有所差异，整体来看，东盟在农产品、加工食品、

纸制品、石油及煤制品、化工塑料橡胶等制造业部门对东亚出口将显著扩张，而畜产品、纺织服装等部门对东

亚出口将明显削弱。然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被排除在RCEP框架之外，对东亚出口将严重受阻，中

国香港地区对东亚出口增加的产品将仅有开采业、纸制品；中国台湾地区则除纸制品、金属制品、其他制造

业对东亚出口将增加0.16亿美元、1.39亿美元、0.32亿美元外，其余产品对东亚出口均将有不同程度下降。

表7 RCEP完全生效后经济体对东亚分行业总出口变动额⑬（单位：亿美元）

农产品

畜产品

开采业

加工食品

纺织服装

皮革制品

木材制品

纸制品

石油及煤制品

化工塑料橡胶

其他矿物制品

金属制品

汽车及零件

机械电子产品

其他制造业

中国

1.19
10.63
4.52

20.24
117.31
28.31
3.34
1.75
3.71

41.53
8.08

20.44
11.65

140.58
12.31

韩国

0.43
0.31
1.71
7.07

28.77
3.69
0.02

-0.30
16.28
48.76
3.85

16.50
22.61

132.09
1.27

日本

-0.04
0.66
2.95
2.73

27.13
1.81
0.02

-2.26
6.08

79.66
10.13
21.80
44.27

164.76
14.15

越南

9.54
-0.12
1.20
0.57
3.93
2.53

-0.60
0.03
0.05
0.28

-0.57
0.13

-0.22
-7.11
0.42

泰国

2.72
6.65
0.57
4.78

-4.75
0.62

-0.18
0.01
0.73

13.51
-0.23
0.91

-5.44
-1.84
0.31

新

加

坡

0.14
-0.01
-0.02
9.74

-0.29
-0.52
0.02

-0.17
2.96

-2.46
-0.02
-0.29
-1.72

-11.45
-0.38

菲

律

宾

2.23
0.16
0.48
2.02

-0.43
0.01

-0.09
0.03
0.03
0.43
0.00
0.85
0.18

-1.48
0.34

马来

西亚

0.21
-0.05
-0.48
4.67

-1.37
-0.03
4.04
0.10
0.14
1.53

-0.73
0.13
0.13

-11.76
0.20

柬

埔

寨

0.17
-0.01
-0.01
0.04

-1.60
-0.21
-0.03
0.01
0.00
0.69
0.00
0.09
0.05
0.56
0.03

印尼

0.75
0.01
1.31
3.43

-5.17
-0.56
3.11
0.81
0.18
3.09

-0.03
2.32

-0.15
3.14
0.36

老挝

0.04
0.00

-0.25
-0.05
-0.10
-0.05
-0.01
0.00
0.00
0.13
0.00
0.29
0.01
0.26
0.01

中国

香港

地区

0.00
0.00
0.02

-0.18
-0.86
-0.07
-0.01
0.01
0.00

-0.55
-0.01
-1.54
-0.03
-0.52
-0.13

中国

台湾

地区

-0.04
-0.04
-0.01
-0.35

-10.54
-0.84
0.00
0.16

-1.49
-7.96
-0.55
1.39

-0.12
-15.94

0.32
注：在统计东亚经济体数据时，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单独统计。

（三）贸易结构变动效应

RCEP的建成也将深度改变东亚经济体间的贸易结构，基于RCEP生效前到完全生效后东亚经济体间货

物贸易变动额计算产业内贸易MIIT指数（见表8）⑭。在RCEP框架下，东亚经济体间货物贸易变化量将主要

来源于产业间贸易，经济体间MIIT 指数将普遍小于0.5，且以0为主要分布，如老挝、菲律宾将分别与10个和

9个经济体间的MIIT指数为0，中国香港地区与东亚经济体间MIIT指数均将小于0.5，且与7个经济体间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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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指数为0。但也有经济体间贸易变化将主要由产业内贸易贡献，如中国-韩国、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

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等MIIT指数将大于0.5，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的

MIIT指数将分别为0.93、0.96。
表8 RCEP生效前与完全生效后东亚经济体间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srj）⑮

中国

韩国

日本

越南

泰国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

中国

—

0.79
0.64
0.00
0.00
0.27
0.00
0.00
0.01
0.09
0.14
0.45
0.00

韩国

0.79
—

0.33
0.03
0.07
0.74
0.00
0.24
0.35
0.00
0.00
0.21
0.69

日本

0.64
0.33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2
0.00
0.02
0.00

越南

0.00
0.03
0.00
—

0.00
0.02
0.02
0.16
0.25
0.18
0.64
0.31
0.00

泰国

0.00
0.07
0.00
0.00
—

0.00
0.00
0.55
0.00
0.03
0.00
0.00
0.96

新

加

坡

0.27
0.74
0.00
0.02
0.00
—

0.00
0.93
0.69
0.00
0.00
0.00
0.35

菲

律

宾

0.00
0.00
0.00
0.02
0.00
0.00
—

0.00
0.00
0.58
0.00
0.00
0.81

马来

西亚

0.00
0.24
0.00
0.16
0.55
0.93
0.00
—

0.17
0.00
0.00
0.00
0.76

柬

埔

寨

0.01
0.35
0.00
0.25
0.00
0.69
0.00
0.17
—

0.00
0.00
0.00
0.00

印尼

0.09
0.00
0.22
0.18
0.03
0.00
0.58
0.00
0.00
—

0.00
0.00
0.00

老挝

0.14
0.00
0.00
0.6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0.00
0.00

中国

香港

地区

0.45
0.21
0.02
0.3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0.12

中国

台湾

地区

0.00
0.69
0.00
0.00
0.96
0.35
0.81
0.76
0.00
0.00
0.00
0.12
—

注：在统计东亚经济体数据时，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单独统计。

基于RCEP生效前到完全生效后经济体在东亚分行业贸易变动额计算产业内贸易MIIT指数（见表9）。
表9 RCEP生效前与完全生效后经济体分行业在东亚的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⑯（MIIT）

农产品

畜产品

开采业

加工食品

纺织服装

皮革制品

木材制品

纸制品

石油及煤制品

化工塑料橡胶

其他矿物制品

金属制品

汽车及零件

机械电子产品

其他制造业

均值

中国

0.00
0.08
0.83
0.58
0.54
0.36
0.16
0.00
0.41
0.59
0.87
0.63
0.48
0.70
0.98
0.48

韩国

0.40
0.87
0.73
0.95
0.90
0.72
0.02
0.00
0.56
0.95
0.75
0.86
0.41
0.81
0.26
0.61

日本

0.00
0.08
0.63
0.24
0.67
0.24
0.01
0.00
0.63
0.32
0.23
0.60
0.18
0.57
0.67
0.34

越南

0.19
0.00
0.00
0.11
0.23
0.55
0.00
0.07
0.02
0.08
0.00
0.22
0.00
0.00
0.32
0.12

泰国

0.12
0.00
0.80
0.38
0.17
0.73
0.15
0.00
0.11
0.26
0.00
0.63
0.00
0.96
0.89
0.35

新

加

坡

0.59
0.00
0.00
0.09
0.05
0.03
0.07
0.00
0.06
0.62
0.50
0.50
0.81
0.76
0.69
0.32

菲

律

宾

0.31
0.25
0.00
0.08
0.00
0.03
0.81
0.00
0.00
0.41
0.14
0.00
0.17
0.97
0.00
0.21

马来

西亚

0.37
0.67
0.00
0.95
0.00
0.69
0.17
0.00
0.00
0.61
0.00
0.00
0.09
0.64
0.00
0.28

柬

埔

寨

0.15
0.00
0.00
0.21
0.05
0.00
0.00
0.13
0.00
0.61
0.01
0.29
0.08
0.85
0.00
0.16

印尼

0.81
0.00
0.00
0.94
0.00
0.00
0.00
0.00
0.38
0.62
0.00
0.04
0.00
0.97
0.96
0.31

老挝

0.1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70
0.04
0.91
0.00
0.74
0.04
0.64
0.49
0.25

中国

香港

地区

0.00
0.01
0.00
0.71
0.08
0.98
0.85
0.00
0.00
0.93
0.17
0.93
0.09
0.47
0.26
0.37

中国

台湾

地区

0.42
0.67
0.05
0.88
0.06
0.20
0.00
0.00
0.14
0.95
0.87
0.00
0.12
0.97
0.00
0.36

注：在统计东亚经济体数据时，中国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单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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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体MIIT指数来看，RCEP框架下，中国、韩国将以产业内贸易形式更深度融入东亚贸易格局之中，

在东亚的贸易变动将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分别有8项、10项产品的MIIT指数高于0.5，且韩国贸易变动

中的产业内贸易贡献程度尤为突出，其行业MIIT指数的均值将为0.61，是东亚唯一一个MIIT指数均值将高

于0.5的经济体；但其他经济体在东亚的贸易变动将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来源，尤其是越南、菲律宾、柬埔寨

在东亚的贸易变动将显著来源于产业间贸易，分别有14项、13项、13项产品的MIIT指数将小于0.5，且MIIT
指数均值显著偏低，分别为0.12、0.21、0.16。从分行业MIIT指数来看，在东亚贸易格局中，机械电子产品、化

工塑料橡胶的产业内贸易趋势将强化，贸易变动将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机械电子产品在东亚仅有越南、

中国香港地区的MIIT指数将小于0.5，且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地区的MIIT指数将接近于1，
化工塑料橡胶在东亚则有9个经济体的MIIT指数将大于0.5，介于0.59~0.95之间；但其余行业的贸易变动将

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贡献，尤其是农产品、木材制品、纸制品、石油及煤制品、汽车及零件等在东亚均将有11
个及以上经济体的MIIT指数小于0.5。

五、结论

本文在深入分析东亚贸易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 及RCEP的实际降税幅度，

从宏观经济、产品出口、贸易结构视角分析了RCEP给东亚经济体带来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RCEP将对东亚经济产生正负双向影响。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

挝等经济体将获得积极的贸易创造效应，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则将遭

受一定经济冲击，且无论从GDP变动效应还是进出口变动效应来看，中国、日本、韩国增长效应均最为显著，

而中国台湾地区所受经济冲击最为突出。

二是RCEP生效将促进东亚出口格局发生变化。一方面，RCEP成员间贸易往来将明显扩大，尤其是中

日韩作为东亚三大经济体，RCEP框架下首次建立自贸关系，将深度密切三者经贸关系，而中国香港地区、中

国台湾地区由于未能加入RCEP则在东亚贸易往来中面临“边缘化”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日本、韩国、越

南、泰国等经济体对东亚出口将呈明显扩张趋势，且中国、日本、韩国出口增长效应最为突出，但新加坡、马

来西亚、柬埔寨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对东亚的出口则将下降，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所受冲击将

最为严重。再一方面，中国、韩国、日本凭借自身强劲竞争能力对东亚产品出口将高度扩张，而东盟对东亚

产品出口则将扩张和收窄部分兼具；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由于被排除在RCEP框架之外对东亚出口

将遭受严重冲击，产品出口广泛削弱。

三是RCEP的建成还将改变东亚贸易结构。RCEP生效前，东亚贸易格局中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尤为明

显，然而，在RCEP框架下，除中国-韩国、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间产业内贸易程度将进一步

深化，贸易变动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要来源外，东亚经济体间贸易变化将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同时，除中

国、韩国将以产业内贸易形式更深度融入东亚贸易格局之中以及机械电子产品、化工塑料橡胶在东亚的产

业内贸易趋势将强化外，RCEP框架下东亚的贸易货物变动将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贡献。

RCEP作为全球体量最大、涵盖东亚经济总量最多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对东亚的经贸影响是深远

的。尽管本文基于货物贸易视角分析表明，RCEP生效将使东亚部分RCEP成员遭受小幅冲击，但RCEP作

为高水平自贸区，包含内容广泛，随着RCEP所构建的高水平经贸规则持续释放效应，区域内成员无疑将获

得显著的贸易和福利效应。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影响东亚

供应链以及贸易格局的稳定和安全。因此，全面促进RCEP的生效与实施，充分激发RCEP的经济效应，携手

做大、做强东亚经济蛋糕对于各经济体至关重要。同时，RCEP生效将深度密切中日韩的经贸关系，以RCEP

侯丹丹：RCEP关税减让对东亚贸易格局的影响分析

29



2023年11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21卷 第6期

生效为契机，努力实现中日韩FTA建设的重大突破，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中日韩自贸区网络，实现三国互利

共赢，共同引领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对中日韩亦尤为重要。此外，对于被排除在RECP框架外的中国香港地

区、中国台湾地区，加快寻求加入RCEP更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

注 释：

① 在RCEP 15个成员中，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协

定，韩国于2022年2月1日开始实施协定，马来西亚于2022年3月18日开始实施协定。

② 东亚经济体的统计范畴为中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东盟十国（地区）、中国港澳台地区。

③ 模型中设定的13个成员间共计13× 12个关税减让表。

④ 林业部门所包含的产品类别为HS编码中的0604、1301、1401、1404、4001.30、4401.10、4403、4404、4501，即苔藓、地衣、阿拉

伯胶、树脂、竹、藤、芦苇等。

⑤ 其他矿物制品包含的产品类别为HS编码中的68章、69章、70章及2518.20、2518.30、2522.10、2522.20等，即石料、石膏、水

泥、陶瓷产品、玻璃制品等。

⑥ 贸易结合度指数亦称为贸易强度指数，用来衡量双方贸易的相互依存度。其计算公式如下：TCDsr =（xsr /xs）/ (mr /mw ) ，其

中，TCDsr 代表 s国家（地区）对 r国（地区）的贸易结合度指数，xsr 表示 s国家（地区）对 r国家（地区）的出口额，xs 表示 s国
家（地区）的出口总额；mr 表示 r国家（地区）的进口总额，mw 表示世界进口总额。若该指数大于1，说明 s、r两国（地区）存

在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即 s国家（地区）对 r国家（地区）的出口依赖程度比较高；反之，说明 s、r 两国（地区）在贸易方面的联

系较为疏远，s国家（地区）对 r国家（地区）的出口依赖程度低。表2中行代表 s国家（地区），列代表 r国家（地区）。

⑦ GL指数用以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用公式可表示为：GLsrj = 1 -
｜Xsrj - Msrj｜

Xsrj + Msrj

,GL指数取值区间为 [ ]0,1 ，数值越

大，说明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其中，X srj（ Xsrj =∑
i = 1

n

xsri ，n=15）和Msrj（Msrj =∑
i = 1

n

msri ，n=15）分别代表 s对 r货物贸易产品的出

口总额和进口总额。 xsri 和 msri 分别用GTAP数据库中的qxs[i,s,r]-pre（export sales of commodity i from s to region r）和qxs[i,r,
s]-pre（export sales of commodity i from r to region s）予以表示。表3中行代表 s国家（地区），列代表 r国家（地区）。

⑧ s国家（地区）i产业在东亚的产业内贸易GL指数用公式可表示为 GLsEAi = 1 -
｜XsEAi - MsEAi｜

XsEAi + MsEAi

，X sEAi（ XsEAi =∑
r = 1

n

xsri ,n = 12）和

MsEAi（MsEAi =∑
r = 1

n

msri ,n = 12）分别代表 s国家（地区）i产业在东亚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

⑨ RCEP框架下关税承诺表分为“统一减让”和“国别减让”两类，“统一减让”指同一产品对其他成员适用相同的降税安排，采

用此方式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文莱、缅甸；“国别减让”是指对不同成员适用不同的

降税安排，实施的国家有中国大陆、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

⑩ 以HS8位码、HS9位码、HS10位码表示。

⑪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
⑫ s国家（地区）i 产业对 r国家（地区）的出口变动额Δxsri 用GTAP数据库中的qxs[i,s,r]-sim（export sales of commodity i from s

to region r）予以表示。

⑬ s国家（地区）在东亚的出口变动额 ΔXsEAi =∑
r = 1

n

Δxsri ,n = 12 。

⑭ MIIT指数用以测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变化，MIIT指数取值区间为[0,1]，MIIT指数取值接近于1，表明贸易变化量主要

来源于产业内贸易；反之若接近于0，表明贸易变化主要由产业间贸易贡献。s国家（地区）对 r国家（地区）i产业的动态产

业内贸易指数 MIITsri = 1 -
｜Δxsri -Δmsri｜

｜Δxsri｜ +｜Δmsri｜
，其中，Δxsri 和 Δmsri 分别表示 s国家（地区）i 产业对 r国家（地区）的出口变动

额和进口变动额，本文 Δxsri 和 Δmsri 分别用GTAP数据库中的 qxs[i,s,r]-sim（export sales of commodity i from s to region r）和

qxs[i,r,s]-sim（export sales of commodity i from r to region s）予以表示。

⑮ s国家（地区）对 r国家（地区）j产业的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 MIITsrj = 1 -
｜ΔXsrj -ΔMsrj｜
ΔXsrj +ΔMsrj

，j中有 i 个产业，i=1,2,……n（n=15），

ΔXsrj（ΔXsrj =∑
i = 1

n

Δxsri）和ΔMsrj（ΔMsrj =∑
i = 1

n

Δmsri）分别代表 s国家（地区）对 r国家（地区）货物贸易产品的出口变动总额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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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总额。表8中行代表 s国家（地区），列代表 r国家（地区）。

⑯ s国家（地区）i产业在东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用公式可表示为 MIITsEAi = 1 -
｜ΔXsEAi -ΔMsEAi｜
ΔXsEAi + MΔsEAi

，ΔXsEAi（ΔXsEAi =∑
r = 1

n

Δxsri ,n = 12）

和ΔMsEAi（ΔMsEAi =∑
r = 1

n

Δmsri ,n = 12）分别代表 s国家（地区）i产业在东亚的出口变动总额和进口变动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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